乐工经〔2017〕35号
关于认真做好
2017年职工禁毒宣传活动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，乐山高新区工会，峨眉山景区、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，市级系统工会，市属基层工会：
为贯彻落实《省委、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禁毒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委发〔2016〕6号）精神，按照《四川省总工会关于认真做好2017年职工禁毒宣传活动的通知》（川工宣字〔2017〕6号）文件要求，市总工会决定开展2017年全市职工禁毒宣传教育活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全国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、全国毒品预防教育工作会议和全省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工作会议精神，本着务实、节俭、创新的方针，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，进一步扩大禁毒知识普及面，切实提升职工群众的禁毒防毒意识和能力，为法制乐山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二、宣传主题

（一）坚决打赢禁毒人民战争，不获全胜绝不收兵

（二）全民动员，坚决夺取禁毒人民战争新胜利

（三）远离毒品、共创美好

（四）青春无毒，中国梦

（五）生命·无毒·未来
（六）拒绝毒品、珍爱生命

三、活动安排

（一）认真开展“职工禁毒宣传月”活动

按省禁毒办、省总工会要求，今年6月将开展全民禁毒集中宣传月活动，市总决定在全市工会系统开展“职工禁毒宣传月”活动。各级工会要集中力量推进零距离式禁毒宣传教育活动，要引领传统媒体进行禁毒宣传，针对新毒情、新受众、新媒体，运用新理念、新手段、新措施，积极开发运用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宣传禁毒；要在“6·1”禁毒法颁布实施纪念日、“6·3”虎门销烟纪念日及“6·26”国际禁毒日等重要时间节点，注重在职工工作、生活区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。

（二）扎实开展乐山市职工拒绝毒品零计划行动和禁毒宣传进企业活动

以教育职工、发动职工为目的，通过扎实有效的禁毒宣传、教育、引导工作，大力开展禁毒宣传进企业活动，依托“职工拒绝毒品零计划”活动为中心，突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内容，让广大职工群众（以青年职工为重点）做到“四个知晓”，实现“三个‘零计划’目标”，即：知晓党和政府厉行禁毒的严正立场和坚定决心；知晓《禁毒法》的主要内容；知晓毒品的危害；知晓毒品预防知识；争创“无毒企业”和“无毒班组”，力争实现规模以上企业做到拒绝毒品“零企业（单位）”、“零班组”、“零职工家庭”。

（三）大力宣传人民禁毒战争成效

大张旗鼓地宣传党中央、国务院及各级党委、政府对禁毒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，全面宣传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、我省、我市禁毒人民战争取得的积极成效，宣传开展禁毒人民战争以来在禁毒预防教育、禁吸戒毒、禁种铲毒、创建无毒企业、无毒社区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各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。

（四）大力宣传预防新型毒品危害性教育

根据新型毒品违法犯罪的实际，将新型毒品危害预防教育作为禁毒宣传教育的重点内容，面向职工群众开展防范新型毒品危害的宣传教育，传播“抵制毒品、构建和谐”的知识和理念，着力提高广大群众认知和抵御新型毒品侵害的能力，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。

（五）组织开展“全市职工拒毒在行动”

以禁毒教育宣传为契机，以青年职工（农民工）为重点，依托各类工会宣传文化活动阵地，以“全市职工拒毒在行动”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教育活动，号召广大青年职工（农民工）积极参与，增强广大职工（农民工）禁毒防范意识，搭建职工群众参与禁毒宣传教育的平台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

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禁毒宣传活动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安排，精心组织，相互配合，形成合力。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注重实效

各级工会要积极配合当地禁毒委员会开展工作，结合本地实际，针对职工（重点是青年职工和青年农民工）实情，有重点地举办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，注重增强宣传教育活动的吸引力、感染力、说服力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扩大影响

各级工会要充分发挥报纸、电视、网站等新媒体的作用，利用工会报刊、文化宫、职工学校、橱窗等阵地，广泛开展禁毒宣传工作，营造本地区、本单位的舆论氛围，力求禁毒宣传覆盖面更广，更深入人心。

今年，开展禁毒宣传工作将列入工作目标考核，请各地、各单位于2017年7月5日前将组织开展的“职工禁毒宣传月”活动情况上报市总经保女工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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